
附表(一)之二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視聽教育館多媒體語言教室及電腦教室收費標準 

  週一至週五晚場 非上班時間早場、午場 

多媒體教室 2000 3000 

電腦教室 4000 5500 

備 

註 

學生社團借用以收費標準七折計費，校內其他單位以八

折計費，與本校單位合辦者以九折計費。 

 


